北京市东城区总工会文件
东工字[2011]17号

关于开展现有工会组织费源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直属基层工会：
为了摸清全区工会组织的基本情况，为全区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筹备金）工作打下数据基础，经区总工会研究决定，拟对全区范围内的现有工会组织进行费源信息采集工作，请结合市总工会组织部关于2008年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企业法人名录核查工作的相关要求，切实做好相关工作。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区总工会直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会负责本单位、本系统的费源信息采集工作；各街道总工会负责本辖区内费源信息采集的具体工作，并明确专人负责。 
二、工作原则

1、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全区费源信息采集工作由区总工会组织部和财务部统一指导，各工会主席对本单位、本系统费源信息采集工作负责。
2、统一标准，信息明确。本次采集的费源信息是全区推进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筹备金）工作的基础，要按照税务代收的需求开展工作，既采集现有工会组织的信息，也采集有缴纳工会经费义务的企业行政的信息。参加本次信息采集的工会组织及企业行政，如相关信息没有变动，则不再重复参加今后的税务代收信息采集工作。

3、分清隶属，逐级落实。本次费源信息采集工作，按现有工会隶属关系开展。各级工会组织按现有隶属关系逐级布置工作、填报信息，不得重复填报信息。各级工会组织负责安排所属工会的信息采集工作。

三、信息采集范围

全区范围内2011年4月30日前建会的，其工会组织隶属关系为东城区总工会所属的各级工会组织及其行政方，均应参加本次费源信息采集工作。财政代缴工会经费的工会组织，有不通过财政代缴渠道获得工会经费留成的，也需参加本次费源信息采集工作。

以下工会组织不参加本次采集工作：区财政代缴工会经费的工会组织；工会组织关系不隶属东城区工会的。
四、工作流程与时间安排

1、即日起至5月15日前为填表、审核阶段：各直属基层工会逐级布置所属基层工会经费费源信息采集工作，并填写《北京市工会经费（筹备金）缴费单位登记表》；

2、5月16日至5月18日为审核登记表阶段：在各直属基层工会审核的基础上，区总工会对各街道总工会、有关直属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上报的《北京市工会经费（筹备金）缴费单位登记表》进行审核；
3、5月19日至5月23日为录入阶段：区总工会负责录入区总工会有关直属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会的《北京市工会经费（筹备金）缴费单位登记表》；各街道总工会负责录入本辖区内企业工会组织的《登记表》；

4、5月24日至5月25日为审核信息采集库阶段：区总工会审核各直属基层工会录入到市总税务代收信息采集库的内容，并上报市总工会。
五、工作要求

费源信息采集工作是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筹备金）的前期信息准备，所采集的各类信息将成为今后税务代收的主要依据。错误的信息将导致企业隶属关系的错误、经费分配比例不正确、不能及时收到工会经费等多种情况。因此，信息采集工作的质量关系到今后税务代收工作的成效，也关系到各级工会组织的经费分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做好信息采集工作，区总工会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认识税务代收工会经费（筹备金）和费源信息采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调集充足的人力、物力，确保信息采集工作能够按期完成。

（二）精心组织，确保质量

各街道总工会要做好岗前培训工作，确保每一个填表人员充分了解填表的重要性和要求，切实保证信息质量。

（三）加强沟通，争取支持

本次信息采集的主要信息是工会组织的相关信息，但也涉及到企业行政的部分信息。各级工会要加强与企业行政的沟通，争取对信息采集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对于2011年4月30日后组建的工会组织，各街道总工会负责组织费源信息采集并于每月20日前，上报区总工会组织部，并将《北京市工会经费（筹备金）缴费单位登记表》中的内容录入到市总税务代收信息采集库。
联 系 人：李燕   许倩

联系电话：84039356   67145361
附件：1.北京市工会经费（筹备金）缴费单位登记表
2.北京市工会经费（筹备金）缴费单位登记表填表说明

         （备注：请进入“网上办公”→“工会之家”进行填报）
东城区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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